宜昌市水质超标流域限期达标行动工作方案
为确保实现省政府下达的2016年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按照《湖北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宜昌市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区域、时间及目标

（一）行动区域
纳入湖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的沮河铁路大桥（小桂林）、沮漳河两河口（草埠湖）、沮漳河荆州河口3个断面的控制单元（涉及远安县、当阳市、枝江市）；纳入湖北省跨界断面考核的黄柏河黄柏河大桥断面的控制单元（夷陵区）；纳入宜昌市跨界断面考核的玛瑙河安福寺、新河口2个断面的控制单元（涉及夷陵区、枝江市）。

（二）行动时间
2016年8月20日—12月31日。
（三）行动目标
2016年9—12月，沮河铁路大桥（小桂林）断面、沮漳河两河口（草埠湖）断面、黄柏河黄柏河大桥断面、玛瑙河安福寺断面、玛瑙河新河口断面每月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沮漳河荆州河口断面每月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二、工作措施

（一）实行涉水项目限批。
自2016年8月20日起，对玛瑙河新河口、安福寺2个断面上游控制单元暂停新增主要水污染物建设项目（民生项目和节能减排项目除外，下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对沮河铁路大桥断面上游控制单元暂停新增总磷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对沮漳河两河口断面上游控制单元暂停新增氨氮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对黄柏河大桥断面上游控制单元暂停新增总磷、氨氮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牵头，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二）开展涉水企业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全面开展沮漳河、黄柏河、玛瑙河流域涉水企业执法检查，对违法行为一经查清、查实，依法从严顶格处罚，并纳入“红牌”企业名单统一公布。对于超标、超总量的排污企业，依法责令停产整治；对于情节严重的，按程序责令停业、关闭。同时，对市环保委《突出环境问题挂牌督办清单》（宜环委发〔2016〕5号）交办的突出水环境问题进行再次督办，督促加快整改力度。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牵头，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三）实施工业企业限产限排。
以每个月断面水质达标倒逼沮漳河、黄柏河、玛瑙河3条河流的排污总量控制。由县市区政府制定、实施工业企业限产限排计划，若水质仍不能达标，由市环保局下达并督促落实限排计划，直到水质达标。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牵头，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四）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依法关闭禁养区内所有畜禽养殖场，并对非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进行全面整治，加快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项目建设进度，确保2016年12月底前全部完成。
（责任单位：市畜牧兽医局牵头、市环保局配合，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五）合理开展生态补水。
市水利水电局牵头，制定生态补水方案，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枝江市政府负责积极协调相关水库、水电站及相关部门适时开展流域生态补水，充分保障河流生态流量。
（责任单位：市水利水电局牵头，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六）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委牵头，督促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加快纳入计划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和扩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做到生活污水应收尽收。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牵头，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七）核定各河流纳污总量及排污分配方案。
市水利水电局、市环保局根据各河流实际环境承载能力，核定其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各县市区政府将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建立河流水质稳定达标的长效机制。

（责任单位：市水利水电局牵头、市环保局配合，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宜昌市水质超标流域限期达标行动指挥部，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指挥部从市直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建，设技术指导、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和督查4个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协调和督办落实。各河流的河长和联系部门要主动参与达标行动，切实履行职责。市财政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对指挥部和各工作组的工作经费、工作车辆予以保障。
（二）强化责任落实。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政府要切实对本行政区域河流水质达标负责，以临战状态、以军令状的力度抓好整治。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要迅速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分解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三）严格督办问责。市水质超标流域限期达标行动指挥部对整治工作情况严格开展督查，每周通报进展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治意见，督促限期整改落实；对整治工作落实不到位，经督促限期整改仍达不到整治工作要求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程序进行问责。

各地工作方案、工作专班名单于8月25日前报指挥部办公室，并于每周一上报上周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联 系 人：市环保局污染防治科   胡文渊、汪晓鸣

联系电话（传真）：0717-6458187

联系邮箱：ycswfk@163.com
附件：宜昌市水质超标流域限期达标行动指挥部及工作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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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宜昌市水质超标流域限期达标行动指挥部
及工作组名单
指 挥 长：刘建新   市政府副市长

副指挥长：陈敏仁   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王仁俊   市环保局局长

靳  鹏   市水利水电局局长

熊长权   市农业局局长

沈洪学   市畜牧兽医局局长

向宇飞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李黎峰   市住建委副主任

刘丰雷   枝江市政府市长

张世敏   当阳市政府市长

苏海涛   远安县政府县长

王平昌   夷陵区政府区长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由王仁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方建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指挥部下设4个工作组：
1.技术指导组

组  长：杨晓东  市环保局副局长

副组长：洪  钧  黄柏河综合执法局专职副局长

成  员：市环保局总量科、污染防治科、市环保研究所以及市住建委、市水利水电局、市畜牧兽医局相关科室负责人
2.环境监测组

组  长：方  建   市环保局副局长
副组长：徐  玲   市环保监测站站长
成  员：市环保局科技与监测科、市环保监测站及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夷陵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
3.环境执法组

组  长：卢彩容   市环保局总工程师

副组长：陈波平   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
成  员：市环境监察支队、市水政监察支队、市环保局政策法规科负责人等

4.督查组

组  长：向宇飞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成  员：市政府督查室、市环保局政策法规科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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